商品房销售面积计算及公用建筑面积分摊规则
第1条 根据国家有关技术标准，制定．《商品房销售面积计算及公用建筑面积分摊规则又 (试行)。
第2条 本规则适用于商品房的销售和产权登记。
第3条 商品房销售以建筑面积为面积计算单位。建筑面积应按国家现行《建筑面积计算规则》进行计算。 
第4条 商品房整栋销售，商品房的销售面积即为整栋商品房的建筑面积（地下室作为人防工程的，应从整栋商品房的建筑面积中扣除）。 
第5条 商品房按“套”或“单元”出售，商品房的销售面积即为购房者所购买的套内或单元内建筑面积(以下简称套内建筑面积)与应分摊的公用建筑面积之和。 商品房销售面积＝套内建筑面积十分摊的公用建筑面积。 
第6条 套内建筑面积由以下三部分组成： 1． 套(单元)内的使用面积； 2． 套内墙体面积； 3． 阳台建筑面积。 
第7条 套内建筑面积各部分的计算原则如下： 1．套(单元)内的使用面积。住宅按《住宅建筑设计规范》(GBJ96-86)规定的方法计算。其他建筑，按照专用建筑设计规范规定的方法或参照．《住宅建筑设计规范》计算。 2．套内墙体面积。商品房各套(单元)内使用空间周围的维护或承重墙体，有共用墙及非共用墙两种。 商品房各套(单元)之间的分隔墙、套(单元)与公用建筑空间之间的分隔墙以及外墙(包括山墙)均为共用墙，共用墙墙体水平投影面积的一半计入套内墙体面积。 非共用墙墙体水平投影面积全部计入套内墙体面积。 3．阳台建筑面积按国家现行《建筑面积计算规则》进行计算。 4 套内建筑面积的计算公式为：套内建筑面积=套内使用面积十套内墙体面积+阳台建筑面积
第8条 公用建筑面积由以下两部分组成： 1 电梯井、楼梯间、垃圾道、变电室、设备间、公共门厅和过道、地下室、值班警卫室以及其他功能上为整栋建筑服务的公共用房和管理用房建筑面积； 2．套(单元)与公用建筑空间之间的分隔墙以及外墙(包括山墙)墙体水平投影面积的一半。
第9条 公用建筑面积计算原则凡已作为独立使用空间销售或出租的地下室、车棚等，不应计入公用建筑面积部分。作为人防工程的坐下室也不计入公用建筑面积。公用建筑面积按以下方法计算：整栋建筑物的建筑面积扣除整栋建筑物各套(单元)套内建筑面积之和，并扣除已作为独立使用空间销售或出租的地下室、车棚及人防工程等建筑面积，即为整栋建筑物的公用建筑面积。
第10条 公用建筑面积分摊系数计算将整栋建筑物的公用建筑面积除以整栋建筑物的各套套内建筑面积之和，得到建筑物的公用建筑面积分摊系数。公用建筑面积分摊系数=公用建筑面积/套内建筑面积之和
第11条 公用建筑面积分摊计算 各套(单元)的套内建筑面积乘以公用建筑面积分摊系数，得到购房者应合理分摊的公用建筑面积。分摊的公用建筑面积=公用建筑面积分摊系数X套内建筑面积
第12条 其他房屋的买卖和房地产权属登记，可参照本规则执行。
第13条 本规则由建设部解释。第十四条 本规则自1995年12月1日起施行。
 贷款业务培训资料 
1、 申请住房公积金低息贷款，必须具备哪些条件？答：1、本人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一年以上，并连续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 2、具有购房合同和相关证明及文件。 3、有相当于购房全部价款（不含配套费）30%以上的自筹资金。 4、有稳定的职业、经济收入和按规定偿还贷款本息的能力。 5、同意办理住房抵押和房屋保险或有价证券质押。 6、办理住房抵押的申请人必须出具保证人及保证住所的有关证明。 7、借款人购买期房的，在房屋竣工办理产权证书之前，由售房单位提供担保。 8、所购住房的开发单位必须与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签定合作协议。 
2、 借款人可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额度为多少？ 答：1、可贷额度＝（借款人及配偶计缴住房公积金的月平均工资）*12（月）*贷款年限（年）*40% 2、可贷额度必须在职工购买自住住房合同金额的70%以内，二手房贷款必须在所购二手房评估值或成交值的60%以内。 3、贷款额度：由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每年年初公布，2001年定为15万元，住房公积金贷款最低额度为1万元，二手房公积金贷款最高不超过10万元。 
3、 借款人申请住房公积金的贷款期限为多长？ 答：贷款期限的确定一般参照借款人贷款数额、还款能力、借款人达到退休年龄的工作年限和借款人意愿由贷款人确定，最长不超过30年，其中贷款金额3万元以下的，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5年；贷款金额3.5万元－5万元的，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10年；贷款金额5.5万元－10万元的，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15年；贷款金额10.5万元－15万元的，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20年；二手房公积金贷款期限加所购住房的楼龄不超过20年；申请组合贷款的，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30年。 
4、 借款人如何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手续？ 答：1、借款人持本人及配偶的身份证到公积金贷款部或公积金缴存专柜打印公积金查询单或查询折；贷款部受理人员审核借款人贷款资格，计算可贷额度；若符合借款条件，发给借款人《青岛市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批表》一张； 2、借款人根据要求填写《青岛市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批表》，根据所购房屋类型及区域提供所需材料； 3、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根据借款人提供的材料进行一周的审批，次周三以后通知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前来签订《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如申请人在接到通知后，一月内未到指定工作地点签定《借款合同》、《抵押合同》，本次申请自动撤消，如申请人继续办理，需重新申请。 4、抵押登记手续办结，贷款部工作人员或律师负责办理划款 5、划款完毕，借款人到公积金贷款部领取进帐单和还款
5、 借款人如何办理住房公积金组合贷款手续？ 答：1、贷款申请阶段，借款人需向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和银行分别报送申请材料。 2、签订合同时，借款人需分别与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和银行签定《借款合同》，并办理公证手续。 3、还款时，借款人应同时在还款转帐卡和银行存折上存款 ，分别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和商业贷款。 4、组合贷款的其他手续同公积金贷款。 5、组合贷款所购买住房的开发单位必须分别与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和银行签定按揭贷款合作协议。 
6、 什么是保证住所？ 答：保证住所是保证人提供的具有承租证明或产权证的位于市内四区的住房。若借款人不能履行《借款合同》被依法处置抵押房屋时，保证人同意借款人搬迁居住于保证住所。
7、  保证人指的是谁？ 答：保证人是指保证住所的承租人或产权人，并能够提供承租证明或产权证明。若借款人能提供所购住房之外的具有承租证明或产权证明的第二套住房，则可做自己的保证人。
8、  借款人不按借款合同约定偿还贷款本息怎么办？ 答：按照《青岛市住房公积金贷款借款合同》规定，借款人不按借款合同约定偿还贷款本息，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可根据规定收取借款人违约金。若借款人连续3个月以上不能依约偿还贷款本息，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受托银行和保险公司以拍卖、变卖抵押物或质押物所得扣除有关税费后归还贷款本息。借款人应无条件迁入保证住所。
9、 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后，借款人可否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还款？ 答：在还款期内，每年6月30日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后，借款人可凭本人身份证和直系亲属证明及复印件、《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和单位填写的公积金支取凭证，由单位经办人到本单位所在地的公积金登记专柜办理提取手续。
10、  住房公积金贷款及银行贷款的月利率分别为多少？ 答：公积金贷款1－5年为3.45‰ 6－30年为3.825‰ 银行贷款 1－5年为4.425‰ 6－30年为4.65‰ 
11、 办理商品房公积金贷款所需哪些材料？ 答：1、申请人及配偶的公积金查询单 2、《青岛市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批表》 3、申请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二份，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一份；申请人配偶身份证、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一份。夫妻两人户口不在一起的，需要提供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申请人未婚的，需所在单位出具未婚证明。 4、保证人的身份证及复印件一份、保证住所产权证或承租证明及复印件一份。 5、购房合同正本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6、购房预付款发票或收据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7、商品住宅预抵押许可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平面图、配置图复印件二份（用红笔框示加盖开发商公章并由申请人签字按手印） 8、组合贷款的需多提供借款人身份证及购房合同正本复印件各一份。 9、办理共有产权的申请人需提供共有人的身份证、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一份。贷款部工作人员核对原件后将原件退回借款人。 
12、 商业贷款客户须准备哪些材料及费用？ 答：1、身份证复印件 3份 2、购房合同及复印件 2份 3、首付款收据及复印件 2份 4、收入证明原件 1份 5、户口簿复印件 1份费用：1、公证费：100元 2、抵押费：贷款额*2‰ 3、保险费：贷款额*年限*1‰（1?5年） 0．8‰（6?10年） 0．6‰（11?20年） 0．45‰（21?30年）
